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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以现有总股本 111,430,768股扣除拟回购注销的 598,564 股限制性股

票后的 110,832,204股为基数， 按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 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33,249,661.2元。

2、 因拟回购注销的 598,564股限制性股票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
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
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 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33,249,661.2元÷111,430,768股=0.298389元/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
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298389 元/
股。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3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2023 年 4 月 21 日，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022年度拟进行利润分配预案如下：以实施分
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及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的股数为
基数，按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 元（含税），本次分配
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股利分配后，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2、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3、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4、本次权益分派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若公司总股本在权益分派实施

前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实施。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11,430,768 股， 扣除拟回购注销的

598,564 股限制性股票后的 110,832,204 股为基数， 按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2.7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
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6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300000
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 5月 1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 5月 16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年 5月 1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中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因未达解除限售条件的部分限制性股票正在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该部分回
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不享有现金分红，公司将按照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做相应处理。

五、调整相关参数
1、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陈志杰、唐娟）、股东（珠海国汇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珠海中天智科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监事（李建锋、孙明磊、方仕军）、高级管理人
员（汤力、侯新军、夏群波）及核心技术人员（陈玮钰、邓伟）承诺：“若本人在承诺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
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上述价格均因公司派息、送红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而作相应调整。 ”在本次权益分派后，将对上述股东的承诺最低
减持价格做相应调整。

2、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处于期权行权期，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在
股权登记日前暂停自主行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将进
行调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实施调整程序，具体内容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另行公告。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根玉路与南明路交汇处华宏信通工业园 4栋 6楼
咨询联系人：夏群波
咨询电话：0755-86267201
传真电话：0755-86267201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定期）会议决议；
2、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公司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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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22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
司经营情况，公司定于 2023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三）15:00-17:00 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
2022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17日（星期三）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总经理吕华生、董事会秘书彭雅超、副总经理吉永海、总会计师孟

军梅、独立董事曾国安（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3年 5月 17日（星期三）15:00-17:00 通过网址 https://eseb.cn/14xCIa9ky7m 或使用

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 2023年 5月 17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
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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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9日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9日 15:0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5 月 9

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5月 9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东湖开发区武大科技园武大园三路八号国创集团办公楼二楼四号会
议室；

（3）股权登记日：2023年 4月 28日；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吕华生先生；
（7）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7 人，共计代表股份 219,962,405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048%。 其中：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代表股份 214,435,10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401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5,527,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32％。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林

迪、李映雪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房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1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1%；反对 13,0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09%；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14,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48％；反对 1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52％；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关联股东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林迪、李映雪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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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协议已由双方签名或盖章后生效，合同存在受不可抗力及政策原因等不能履行的风险；
2. 该合同预计将对公司 2023年度或未来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将根据合同要求以及

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最终以公司经会计师审计的定期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苏州晟成光伏设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晟成光伏”）于近日与晶科能源（海宁）有限公司、上饶市晶科光伏制造有限公司签署了日
常经营销售合同， 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4.44 亿元（含税）， 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9.11%，占晟成光伏 2022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3.57%。

二、合同交易对方介绍
（一）交易对方情况
1.公司名称：晶科能源（海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357,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高性

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
子专用材料制造；电池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黄湾镇安江路 118号
关联关系：晶科能源（海宁）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2.公司名称：上饶市晶科光伏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注册地址：江西省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晶科双倍增地块西侧、发展大道南侧办公楼幢 1-1,2-1室
关联关系：上饶市晶科光伏制造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交易对手方均为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能源”）实际控制的公司，晶科能源

（股票代码：688223）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资信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类似交易情况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2020 年-2022 年)公司均与晶科能源及其控股孙、子公司发生类似交易，销售
合同总额 (人民币，含税) 分别约为 42,971.80 万元、42,530.90 万元、70,041.90 万元。 占各年经审计的
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约为 14.04%、10.41%、14.39%。

三、合同主要内容
1.交易主体
买方：晶科能源（海宁）有限公司、上饶市晶科光伏制造有限公司
卖方：苏州晟成光伏设备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摆串机、叠焊机、自动贴胶纸机、自动流水线和层压机设备等。
3.交易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4.44亿元（含税）
4.协议签署时间：2023年 5月 9日
5.生效条件：由双方签名或盖章后生效
6.违约责任条款：卖方逾期交付全部或部分设备（或零配件），每逾期一日，每日应按照合同总价款

的 0.5%向买方支付违约金；逾期交付超过七日的，买方有权选择解除合同或要求卖方支付违约金后继
续履行合同，买方选择解除合同的，卖方应退回买方已支付的全部货款，并承担合同总价款 20%的违
约金，给买方造成损失的还应赔偿损失。

7.结算方式：按履约节点进行结算，分预付款，发货款，到货款，验收款，质保金。上述款项以电汇或
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

8.履行期限：具体根据客户下发交货计划执行。
9.定价依据：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合理的原则，保证交易价格公允客观，

切实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晟成光伏与上述交易对方签订的销售合同， 总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4.44 亿元（含税）， 占公司

2022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9.11%，占晟成光伏 2022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3.57%。 本订单预计将
对公司 2023年度或未来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将根据合同要求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
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最终以公司经会计师审计的定期报告为准）。

上述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对合同当事人产
生依赖性。

五、风险提示
1.该合同预计将对公司 2023 年度或未来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将根据合同要求以及

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最终以公司经会计师审计的定期报告为准）。
2.本协议及后续合作履行期间存在因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客户需求

变化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可能会影响本合同执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不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经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亦无需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七、备查文件
1.交易双方签订的设备订单合同。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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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9 日下午 2: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4
月 4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0名， 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948,475,66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3241%；其中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1 名，代表
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808,477,9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127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 19人，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39,997,6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965%。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坚强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海磐明
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议案提交表决，也无议案被修改或否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

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943,585,07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90%；反对 25,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13%；弃权 4,865,0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0.2497%。

详见公司 2023 年 4 月 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943,573,67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484%；反对 36,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19%；弃权 4,865,1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0.2497%。

详见公司 2023 年 4 月 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943,585,07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90%；反对 25,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13%；弃权 4,865,0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0.2497%。

详见公司 2023 年 4 月 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943,580,97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488%；反对 25,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13%；弃权 4,869,1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0.2499%。

详见公司 2023 年 4 月 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5、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48,450,06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87%%；反对 25,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13%；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40,013,491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17%；反对 25,5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182%；弃权 1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以公司未来利润分配实施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股本总额为股本基数， 以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2.00元现金红利(含税)，2022年度公司不进行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本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保持不变。 公

司保证考虑未来股本变动后的预计分配总额不会超过财务报表上可供分配的范围。

6、审议通过《聘请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 同意 1,930,161,103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0601%； 反对

12,325,38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6326%；弃权 5,989,17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3074%。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1,724,528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6.9218%；反对 12,325,385股，占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8.8014%；弃权 5,989,178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2768%。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负责公司按照中国会计
准则编制的年度财务报表及其它财务报表的审计或审核事务，并授权管理层决定相关聘用酬金事宜。

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不超过 60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839,808,732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4.4230%； 反对

108,666,93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5.577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31,372,157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2.4024%；反对 108,666,934股，占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77.5976%；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详见公司 2023 年 4 月 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8、审议通过《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
表决结果：同意 1,948,430,36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77%；反对 41,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21%；弃权 4,2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39,993,791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677%；反对 41,1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293%；弃权 4,2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30%。

详见公司 2023年 4月 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9、审议通过《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
表决结果：同意 1,948,434,36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79%；反对 41,2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21%；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39,997,791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05%；反对 41,2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294%；弃权 1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详见公司 2023年 4月 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代表蔡丽玲向股东宣读《独立董事 2022 年度述职报告》，对独立董事在

2022年度出席董事会次数、发表独立意见情况、日常工作以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
进行报告，并对公司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 2023 年 4 月 4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磐明律师事务所指派黄栩律师、崔蔚琳律师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
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期披露的《关于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磐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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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已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
了公告（公告编号：2023-017号）。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亦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 5月 9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 年 5 月 9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3年 5月 9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5月 9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华云路 1号中铜大厦 3222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高贵超先生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0人，代表股份 833,203,9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1.58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638,626,27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1.873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3人，代表股份 194,577,63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7113％。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7人，代表股份 195,715,06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76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4人，代表股份 1,137,4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56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3人，代表股份 194,577,63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7113％。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2,953,2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9％；
反对 1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9％；
弃权 2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5,464,3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19％；
反对 15,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0％；
弃权 235,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8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01％。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2,953,2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9％；
反对 1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9％；
弃权 2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5,464,3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19％；
反对 15,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0％；
弃权 235,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8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01％。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2,953,2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9％；
反对 1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9％；
弃权 2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5,464,3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19％；
反对 15,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0％；
弃权 235,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8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01％。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3,103,5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9％；
反对 1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9％；
弃权 8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5,614,6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87％；
反对 15,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0％；

弃权 84,8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8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33％。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五）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3,103,5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9％；
反对 1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9％；
弃权 8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5,614,6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87％；
反对 15,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0％；
弃权 84,8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8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33％。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六）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2,815,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4％；
反对 15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83％；
弃权 23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5,326,8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016％；
反对 15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9％；
弃权 235,7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8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04％。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七）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2,952,6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8％；
反对 1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9％；
弃权 23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5,463,7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16％；
反对 15,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0％；
弃权 235,7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8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04％。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八）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度授信及融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9,708,1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9799％；
反对 33,495,1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200％；
弃权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2,219,2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8854％；
反对 33,495,1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1143％；
弃权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九）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调整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2,955,6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2％；
反对 247,6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7％；
弃权 6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5,466,84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32％；
反对 247,6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65％；
弃权 6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十）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2,818,7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8％；
反对 384,5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61％；
弃权 6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5,329,94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032％；
反对 384,5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65％；
弃权 6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朱宸以、张欣馨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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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获 2023 年 4 月 7
日召开的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3 月 16 日及 2023 年 4 月 10 日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15）、《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
023）。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2023年 4月 7日，公司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总

股本 408,231,038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 共分配现金红利
40,823,104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
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
比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08,231,0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9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
股 1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0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 5月 1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 5月 1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年 5月 1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5 月 17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908 四川久远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08*****282 四川科学城锐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 年 5 月 8 日至登记日：2023 年 5 月 16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 163号
咨询联系人：游新
咨询电话：028-65516099
传真电话：028-65516111
七、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三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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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经营发展需要，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

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烟台分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由交通银行烟台分行为公司提供
融资服务，敞口金额为 6,000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龙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大养殖”）为
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本次担保已履行龙大养殖内部审批程序，无需提交至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2、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住所：山东省莱阳市食品工业园
4、法定代表人：余宇
5、注册资本：107,864.3501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3年 7月 9日
7、营业期限：2003年 7月 9日至无固定期限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食品生产；生猪屠宰；饲料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牲畜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牲畜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 797,712.56 786,847.97
净资产 350,372.08 349,823.85

2022 年 1-12 月 2023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611,630.71 347,682.58
净利润 9,964.21 3,675.55

注：2022年度有关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 1-3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

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
差旅费及其他费用。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保证期间：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

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四、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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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9 日下午 14:30 在北京节能大厦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9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5月 9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5月 9日 9:15—15:00。

2、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张会学先生。
4、 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3-28)，并于 2023年 4月 29日在上述媒体刊登了《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35)。

5、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0 人，代表股份 1,586,604,476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40.5861％。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7 人， 代表股份数 1,357,803,33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4.733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3人，代表股份 228,801,1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528％。

6、 其他出席或列席人员：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议案具体表决

情况见下表：
1、《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股数

占比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下同）

股数

占比 （占出席会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 下
同）

股数

占比 （占出席会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 下
同）

1,585,814,556 99.9502% 562,720 0.0355% 227,200 0.0143% 是

②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均同）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下同）

股数

占比 （占出席会 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下同）

股数
占比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下同）

228,479,021 99.6555% 562,720 0.2454% 227,200 0.0991%

2、《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586,160,976 99.9720% 216,300 0.0136% 227,200 0.0143%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228,825,441 99.8066% 216,300 0.0943% 227,200 0.0991%

3、《关于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585,665,656 99.9408％ 711,620 0.0449％ 227,200 0.0143％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228,330,121 99.5905％ 711,620 0.3104％ 227,200 0.0991％

4、《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586,021,656 99.9633％ 582,820 0.0367％ 0 0.0000％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228,686,121 99.7458％ 582,820 0.2542％ 0 0.0000％

5、《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2年度薪酬情况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586,003,756 99.9621％ 582,720 0.0367％ 18,000 0.0011％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228,668,221 99.7380％ 582,720 0.2542％ 18,000 0.0079％

6、《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586,140,976 99.9708％ 236,300 0.0149％ 227,200 0.0143％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228,805,441 99.7978％ 236,300 0.1031％ 227,200 0.0991％

7、《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586,160,976 99.9720％ 216,300 0.0136％ 227,200 0.0143％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228,825,441 99.8066％ 216,300 0.0943％ 227,200 0.0991％

8、《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585,850,056 99.9525％ 527,220 0.0332％ 227,200 0.0143％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228,514,521 99.6709％ 527,220 0.2300％ 227,200 0.0991％

9、《关于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586,031,656 99.9639％ 572,820 0.0361％ 0 0.0000％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228,696,121 99.7502％ 572,820 0.2498％ 0 0.0000％

10、《关于拟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538,391,074 96.9612％ 48,213,400 3.0388％ 2 0.0000％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81,055,539 78.9708％ 48,213,400 21.0292％ 2 0.0000％

11、《关于续聘 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585,641,026 99.9393％ 736,250 0.0464％ 227,200 0.0143％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228,305,491 99.5798％ 736,250 0.3211％ 227,200 0.0991％

12、《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1,582,916,685 99.7676％ 3,669,791 0.2313％ 18,000 0.0011％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225,581,150 98.3915％ 3,669,791 1.6006％ 18,000 0.007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及其
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同意将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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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曹华斌先生已辞去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董事长、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以及在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的一切职务，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 2023年 4月 4日披露的《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2）。

公司 2023年 5月 9日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曹子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选举情况及曹
子君先生简历详见公司 2023年 4月 13日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3-27）、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36）。 本次补选
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公司无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0 日


